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文件
通政发〔2026〕1号
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2026年通州区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现将《2026年通州区重要民生实事项目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    

2026年1月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 

2026年通州区重要民生实事项目
幼有所育（2项）
（一）推动林秀嘉园幼儿园、天玺未来幼儿园具备开园条件，扩增公办幼儿园学位720个

责任单位：区教委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（二）完善区域托育服务整体布局，提升普惠托位占比，增加普惠托位300个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，加强对托育机构卫生保健指导，推进托育服务与学前教育有效衔接

责任单位：区教委

协办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委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学有所教（1项）

健全学校阳光体育竞技赛事体系，开展覆盖所有学校的赛事达到30项，确保学生体育锻炼的持续性、科学性与趣味性，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保持在80%以上，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

责任单位：区教委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病有所医（3项）

（四）推动养老机构医保代开药“白名单”服务全覆盖，为失能老年人提供“一站式”送药上门服务

责任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委

协办单位：区民政局、区医疗保障局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五）以家庭医生为联系纽带，实现家庭养老病床、养老机构床位、家庭病床、医疗机构床位、安宁疗护床位之间互通转介，构建覆盖全区医养结合多场景“五床联动”体系

责任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委

协办单位：区民政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六）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感受度，融合“智慧家医”功能，实现线上签约服务和居民健康信息共享；加强重点人群签约服务，实现全区“老老人”签约覆盖率达90%
责任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委

协办单位：区民政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老有所养、弱有所扶（2项）

（七）新建10家养老服务驿站，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养老助餐服务质量

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（八）为150户低保、低收入及城乡特困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，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提质扩容

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住有所居、宜居性（12项）

（九）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、老楼加装电梯及老旧电梯更新工作，推动电梯更新超百部

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委

协办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、区市场监管局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十）按季度对全区住宅物业项目实施考核评价，依据考评结果奖优治劣、分级管理，促进物业企业履职提升

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委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十一）完成10个老旧小区市政管线改造、10000米户内燃气锈蚀管道更新改造

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

协办单位：北京京能热力发展有限公司、市燃气集团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十二）持续推进供水改善，完成2个平房村集约化供水、2处小区或公建单位自备井置换工程
责任单位：区水务局

协办单位：大运河水务公司、市自来水集团
完成期限：2026年9月底

（十三）大力开展积水治理，清理排水管道56.1公里、管道检查井2133座；力争实现全区积滞水点治理全面完成，启动至少30处积水点位的工程治理，对不具备施工条件的点位，一点位一方案防止积水
责任单位：区水务局

协办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
完成期限：2026年7月15日（主汛期前）
（十四）大力推进集租房建设，力争实现漷县镇集租房项目装修工程完成100%，潞城镇小豆各庄集租房项目完成主体结构施工70%

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委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十五）围绕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的高频问题及群众诉求强烈的事项，统筹实施100项“小微项目惠民生”工程

责任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十六）积极利用闲置地块，开展“特色花海”建设，打造不少于900公顷的特色花海
责任单位：区园林绿化局
协办单位：区生态环境局、区体育局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十七）建设社区微花园不少于6处，完成小微绿地建设3万平方米，为市民增添绿色福祉
责任单位：区园林绿化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十八）加强文明养犬管理，宣传文明养犬理念，规范养犬行为，2026年底犬只年检登记达70%以上，处罚对称性超100%
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通州分局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通过科技赋能、桶站密闭化、加装便捷设施等方式，进一步提升居住小区、社会单位的垃圾分类投放环境，增设智能分类投放柜50组

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实现64座美丽乡村污水处理厂站高效运行，有效解决140余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问题

责任单位：区水务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5月底

劳有所得（1项）

（二十一）强化重点群体就业支持，深化岗位挖潜扩容，激发就业活力，采集空岗信息4万个以上，实现城乡劳动力就业1.5万人以上，促进全区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

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便利性（10项）

（二十二）以精准服务为导向优化公交线路和公交服务，新开或优化调整公交线路15条，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性

责任单位：区交通委

协办单位: 区城市管理委、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交通支队、区园林绿化局
完成期限：2026年10月底

（二十三）有效盘活停车资源，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，增加有偿错时共享停车位400个

责任单位：区交通委

完成期限：2026年9月底

（二十四）强化对违法停车行为的执法整治，每月至少开展4次专项执法行动；在紫运北街、净水东路、净水中路等道路增设路侧停车位400个，进一步提升停车秩序
责任单位：（1）违法停车整治：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交通支队；（2）新增停车位：区交通委、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交通支队
完成期限：（1）违法停车整治：2026年11月底；（2）新增停车位：2026年9月底

（二十五）在公共停车场、大型商超、路侧停车位等公共场所新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接口260个，加强居民充电需求保障

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

协办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、通州供电公司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（二十六）推进20处路口信号灯夜间减相位、降周期，减少夜间路口车辆及行人等待时间，提升群众出行体验

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交通支队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二十七）启动实施潞邑西路、西潞苑二街、潞苑五街等道路建设，完成通运东路（中段）、贡院街（千荷泻露桥-芙蓉西路）建设，提升区域道路通行功能

责任单位：（1）潞邑西路、西潞苑二街、通运东路、贡院街：区交通委；（2）潞苑五街：区城市管理委

完成期限：（1）潞邑西路、西潞苑二街开工：2026年3月

底；（2）贡院街完工：2026年10月底；（3）潞苑五街开工、通运东路完工：2026年12月底

（二十八）完成进京综检站优化提升项目，对应寺、永乐综检站的公安安检大棚、安检大厅、治超大棚进行改建，提升综检站服务水平

责任单位：区交通委

协办单位：市公安局通州分局、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交通支队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农业农村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二十九）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，依托“政管家”企业服务机制，为企业提供及时、高效、便捷的线上咨询解答、材料辅导、惠企政策推送和线下全程帮办等服务2000次，持续优化政务服务

责任单位：区政务和数据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三十）在河道两侧、人员密集场所及公交候车亭等地增设120处公共座椅等休憩设施

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

协办单位：区交通委、区水务局、区园林绿化局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三十一）推进西营前街社区级家园中心内部装修手续办理,玉桥家园中心力争完成主体结构50%,北苑家园中心完成主体结构施工,内部装修力争完成60%
责任单位：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

协办单位: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、通投公司、通房开公司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多样性（4项）

（三十二）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办好“六个北京”市级品牌活动、“四季村晚”乡村文化活动、节日文化活动、群体文化活动及“五进”文化活动等，全年举办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不少于1300场

责任单位：区文化和旅游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（三十三）丰富市民体育生活，举办端午节龙舟嘉年华、“大运河之夜”夜跑、副中心足球联赛、3V3系列篮球赛、乒乓球、羽毛球等品牌体育赛事活动

责任单位：区体育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（三十四）购置安装全民健身工程器材300件，有效解决老城区内健身器材超期损坏等问题，丰富北京城市副中心“15分钟健身圈”

责任单位：区体育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（三十五）实现六环高线二区段运动体验园、易通乐动力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建成投用，包含多片足球场、篮球场、羽毛球场、网球场等，为群众提供更多健身场地

责任单位：区体育局

协办单位：北京北投体育产业有限公司、北京通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完成期限：2026年6月底

安全性（3项）

（三十六）切实做好植物保护工作，实现农业病虫害精准预测预报，为科学防控提供依据，防范病虫害大规模暴发蔓延，维护农业生产安全，全年发布农业病虫害预测预报20期以上

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（三十七）强化食品源头查验，实现全区12家农贸市场进货查验标准化和猪肉食品安全信息化追溯；加强餐饮外卖线上巡查，规范200家入网商户证照及菜品原料公示

责任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

完成期限：2026年11月底

（三十八）增设5处路口交通信号灯，提升路口整体通行效率，规范交通秩序，保障路口交通安全

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委

协办单位：区交通委、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交通支队完成期限：2026年12月底

  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办，区人大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        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4日印发  



